
 

 

股票代码：002320          股票简称：海峡股份        公告编号：2011-30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让海南海汽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5%股权的公告 

 

 

 

一、交易概述 

1、交易基本情况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峡股份”或“公司”)使用自有资

金3600.85万元受让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高速”）所持

的海南海汽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汽集团”）5%股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2、审议程序 

2011年8月29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2011年第五次临时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

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受让海南高速所持有海汽集团股权的议案》。公

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根据海峡股份《公司章程》，本次交易金额

在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经公司董事会

批准后，公司于同日与海南高速签署的《股权转让合同书》即生效。本次交易亦

经海南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琼国资函【2011】239号）文件批准。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温国明 

注册资本：人民币 98,882.83 万元 

注册地址：海南省海口市蓝天路 16 号高速公路大楼 

主要办公地点：海南省海口市蓝天路 16 号高速公路大楼 

经营范围：高等级公路勘测、设计、施工、建设、收费、养护、管理服务；

房地产开发经营；建材、普通机械、电子产品、农副产品、日用百货、饮食业、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金属材料、化工原料及产品（专营外）、矿产品、纺织品、文体用品、汽车配件、

摩托车配件、饮料、酒、副食品、家具、橡胶制品的经营；旅游业开发、汽车客

货运输、拯救及维修、租赁；高科技产品、农业产品的生产、销售；计算机工程

与信息服务。 

营业执照注册号：（琼企）460000000140480 

主要股东：海南金城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海南高速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

方面不存在关系，也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

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海南海汽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460000000019676 

住所：海南省海口市海府路 24号 

法定代表人：夏亚斌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肆仟贰佰捌拾陆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壹亿肆仟贰佰捌拾陆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经营范围：市县际定线旅游客运；省、市、县际班车客运；省、市、县

际包车客运；市、县内班车客运；市、县内包车客运；客运站经营；出租客运、

城市公交客运等。 

本次股权转让前股东及持股比例：海南海汽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 70%股权；

海南高速持 30%股权。 

2、标的公司简介 

海汽集团具有近 60 年历史，集团公司现有员工 4300 余人，注册资本 1.43

亿元。经过多年的努力，集团公司已发展成为以道路客运为核心，以旅游客运、

公交客运、出租客运、货物运输、汽车销售、汽车维修、汽车器材与燃油料供应、

货物快递等为辅的多元化发展的经济实体。 

海汽集团现拥有各类营运车辆 2356 辆，在海南省 18 个市县设有 22 个分公



 

 

司和客运车站，现已开通省内班线 320 条，省际班线 103 条，日均发班 6000 多

个，客运网络覆盖全省 18 个市（县）以及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四川、贵

州、河南、江西、福建、浙江、重庆、山东、云南、安徽等 14 个省份和香港特

别行政区，日均旅客发送量达 8万多人次；海汽集团拥有道路客运一级经营资质，

进入全国道路运输 50强企业之列，位居 18位，在市场上具有较高的品牌影响力。 

3、标的公司经营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10年 12月 31日 2011年 6月 30日 

资产总计 1,222,804,446.97  1,267,098,049.82  

负债合计 765,033,712.56  861,345,816.85  

所有者权益 457,770,734.41  405,752,232.97  

应收账款 17,576,508.50  18,822,438.29  

营业总收入 958,625,532.74  554,572,990.89  

营业利润 60,493,260.18  39,174,425.19  

净利润 43,340,605.54  36,661,667.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8,994,902.68  122,575,272.32  

海汽集团 2010 年财务数据经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准审字

（2011）H071 号审计报告审计，2011 年上半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股权转让方 

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成交金额 

公司以人民币 3,600.85 万元购买海南高速持有的海汽集团 5%股权。 

3、支付方式 

海峡股份应于合同书生效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将上述股权转让价款之 60%

部分，即人民币 21,605,100.00元一次性汇入海南高速指定账户；剩余 40%部分

股权转让价款，即人民币 14,403,400.00元，由海峡股份在相关的股权工商变更

登记完毕后 1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汇入海南高速指定账户。 

4、生效条件、生效日期 

合同书及其全部附件经双方有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5、定价依据 

海南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在《关于海南海汽运输集团有限公司股

份制改造有关事项的批复》（琼国资函【2011】239 号）中，同意海南海汽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分别向海南联合资产管理公司、海南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各转让所

持海汽集团 5%的股权。股权定价以北京中科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的《资产评

估报告书》（中科华评报字【2011】第 013号）确认的截止 2010年 10 月 31日的

净资产评估价值 80016.95 万元为依据，并扣减对原股东进行利润分配 8,000 万

元后，5%的海汽集团股权转让价格作价为：（净资产评估价值 80016.95 万元-分

红数 8,000 万元）*股权转让比例 5%,即 3,600.85万元。 

海峡股份与海南高速参照上述定价依据，共同确认本次 5%的海汽集团股权

转让价格为 3,600.85 万元。 

北京中科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评估结果为：1、

经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截止评估基准日 2010 年 10 月 31 日，海南海汽运输集

团有限公司：资产账面值 118,260.53 万元，评估值 160,157.19 万元，增值

41,896.67万元，增值率 35.43%；负债账面值 71,401.35万元，评估值  69,750.43

万元，减值 1,650.92 万元，减值率 2.31%；净资产账面值 46,859.17 万元，评

估值 90,406.76 万元，增值 43,547.59万元，增值率 92.93%。2、经采用收益法

评估，截止评估基准日 2010 年 10 月 31 日，海南海汽运输集团有限公司股东全

部权益价值账面值 46,859.17万元，评估值为 80,016.95万元，增值 33,157.78

万元，增值率 70.76%。 

评估结论认为：1、本次运用收益法与运用资产基础法（成本法）的评估结

果差异的原因主要是：资产基础法评估是以资产的成本重置为价值标准，反映的

是资产投入(购建成本)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这种购建成本通常中将随着国民

经济的变化而变化，但未考虑企业未来盈利状况等因素的影响；而收益法评估是

以资产的预期收益为价值标准，反映的是资产的产出能力(获利能力)的大小，这

种获利能力通常将受到宏观经济、政府控制以及资产的有效使用等多种条件的影

响。2、本次评估结论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具体原因是根据本次评估目的，即

本次评估目的主要是用于海汽集团引进战略投资者，从资产购买者的角度看，其

投资的主要动机是为了获取未来收益，是将现时的货币转化为未来收益的使用

权，即现时的支付价值在未来的收益中得到补偿。对投资者而言，其为取得该项

资产所愿支付的价值取决于该项资产的未来收益和风险的大小，而不是该项资产

的账面价值或重置成本。另一方面因为资产基础法主要以各单项资产价值简单相



 

 

加之和来确定，未考虑海南东环铁路已开通和西环铁路预计于 2015 年开通对其

整体资产功能性及经济性贬值的影响（主要是运营班次减少导致车辆闲置以及站

场使用率低），故其结果必然会与实际产生较大差距，所以本次采用资产基础法

仅是对收益法的评估结果起验证作用。即海南海汽运输集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

益资产价值在评估基准日 2010年 10月 31日的评估值为 80,016.95 万元。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收益法两种方法对海汽集团

股东全部权益资产价值进行评估。根据两种方法的适用性及评估对象的具体情

况，评估结论采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本次评估实施了必要的评估程序，遵循了

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公正性等原则，评估结果客观、公正地反映了评估基

准日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结果具有公允性。本次拟购买的资产以评估值作

为定价基础，交易价格公平、合理，不会损害公司及广大股东的利益。 

6、资金来源 

公司以自有资金 3,600.85 万元受让海南高速所持有占海汽集团总股本 5%的

股权。 

7、股权交割 

合同书生效且海峡股份按约定支付全部转让价款的 60%后 3个工作日，海南

高速向海汽集团提供应由海南高速出具的工商变更登记资料，由海南高速与海峡

股份双方协助海汽集团负责办理完成相关登记批准备案手续。股权变更登记之日

为股权交割日。 

8、标的股权自定价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损益的归属 

标的股权自定价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的损益由海南高速享有和承担。 

五、受让股权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海峡股份和海汽集团作为省内最大 2 家分别从事道路客运和水上客滚运

输的企业，具有较强的产业互补性，两者同属省市国资系统控制，以股权为纽带，

利用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形成进出岛旅客水陆联运，无缝链接服务的良性互动，

资源共享的效应将日趋显现。 

2、目前海汽集团拟进行股份制改制，积极谋求股票上市，海汽集团一旦成

功上市，海峡股份籍此可获得良好的经济回报。 

3、海汽集团近年经营业绩稳定，2010年海汽公交车业务板块净亏损1037万



 

 

元，按剥离公交车业务对海汽集团2010年的财务报表进行模拟，假设以模拟报表

数据作为测算依据，经过经济测算，本项目股权投资回报率7.43%，静态投资回

收期13.5年，具有一定的经济效益。2010年度，海汽集团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为4314.20万元，由于公司受让股权之后仅占海汽集团5%股权，因此，所产生的

效益对海峡股份的利润指标和财务状况不构成重大影响。 

六、专项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2011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的《关于受让

海南高速所持有海汽集团股权的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海汽集团近年经营业绩稳定，2010年海汽公交车业务板块净亏损1037万

元，按剥离公交车业务对海汽集团2010年的财务报表进行模拟，以模拟报表数据

作为测算依据，经过经济测算，本项目股权投资回报率7.43%，静态投资回收期

13.5年，具有一定的经济效益； 

2、海峡股份和海汽集团作为省内最大2家分别从事道路客运和客滚运输的企

业，具有较强的产业互补性，两者同属省市国资系统控制，在原有业务合作的基

础上，海峡股份经过受让股权成为海汽集团股东，利用密切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良性互动、资源共享的效应将日趋显现； 

3、近年国内资本市场发展迅速，改制新设的海汽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一旦成

功上市，海峡股份将籍此获得良好的经济回报； 

4、本次股权受让行为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 

5、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收益法两种方法对海汽集团股东全部权益资

产价值进行评估。根据两种方法的适用性及评估对象的具体情况，评估结论采用

收益法的评估结果。本次评估实施了必要的评估程序，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

科学性、公正性等原则，评估结果客观、公正地反映了评估基准日评估对象的实

际情况，评估结果具有公允性。本次拟购买的资产以评估值作为定价基础，交易

价格公平、合理，不会损害公司及广大股东的利益； 



 

 

6、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3,600.85万元受让海南高速所持有海南海汽运输

集团有限公司的5%部分股权。 

 

七、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 2011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股权转让合同书》 

4．收购资产的财务报表 

5．审计报告 

6．评估报告 

7．有权机构的批文 

 

   特此公告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一年八月三十日 

 


